吉水财购〔2023〕19号

关于吉水县新建污水处理厂设备采购（JXZG-2023-037）投诉处理决定
一、项目名称:吉水县新建污水处理厂设备采购

二、项目编号:【JXZG-2023-037】

三、相关当事人

投诉人：江西好山好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地址：江西省赣江新区直管区新祺周东大道333号慈茹东颂苑6#楼商业101室

被投诉人：江西中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地址：吉安市吉州区航盛大厦A座2608室

四、基本情况

本项目于2023年8月9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挂网，原定于2023年9月8日09:30开标，因2023年8月21日收到江西好山好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质疑函，采购人对质疑事项于8月28日进行了回复。2023年9月6日县财政局政府采购股收到江西好山好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投诉，依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94号）第二十一条之规定，我局依法予以受理。9月6日采购股组织专家对该投诉事项进行了审理，对该项目于2023年9月7日下达了暂停采购活动通知。

（一）投诉事项

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的评分标准中，①所投的 COD在线分析仪、NH3-N(氨氮在线分析仪)、TP(总磷在线分析仪)TN(总氮在线分析仪)四类在线仪表设备制造商都有:国家部委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的，得1.5分;省级行政部门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的，得1分;其它不得分。评审依据:提供证明文件原件扫描件并加盖制造商原色公章。②所投产品的污泥干化机厂家(制造商)取得污泥干化方面的技术研究中心，国家级得1分，省级的得0.5分;不满足得0分;评审依据:提供证明文件原件扫描加盖制造商原色公章。

（二）投诉请求

删除招标文件评分办法中【①所投的COD在线分析仪、NH3-N(氨氮在线分析仪)、TP(总磷在线分析仪)TN(总氮在线分析仪)四类在线仪表设备制造商都有:国家部委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的，得1.5分;省级行政部门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的，得1分;其它不得分。评审依据:提供证明文件原件扫描件并加盖制造商原色公章。②所投产品的污泥干化机厂家(制造商)取得污泥干化方面的技术研究中心，国家级得1分，省级的得0.5分;不满足得0分;评审依据:提供证明文件原件扫描加盖制造商原色公章。】的条款。

五、调查情况
为核实投诉事项情况，我局组织专家通过调阅相关材料、向投诉主体、被投诉人调查取证，根据调查结果出具如下意见：

关于投诉事项，专家组认为投诉函的事实依据中的评分办法 “企业技术中心及技术研究中心”评审因素设置与提供的货物服务质量及合同履行无关，该投诉事项成立。
六、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

依据调查组意见，结合评审及相关取证资料，本机关认为：专家组调查程序合法，调查结论合规，同意专家组调查意见，投诉人所诉事项成立，对投诉诉求予以支持。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三十二条“投诉人对采购过程或者采购结果提起的投诉事项，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，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。……(一)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，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”等有关规定，本机关处理决定如下：投诉事项成立，本项目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七、权利告知

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水县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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